
信阳市 2022年度就业补助资金
绩效评价报告

一、评价项目概况

为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信阳市就业创业工作，优化就业

创业环境，提升服务质量，推动大众创业、方便各类群体就

业创业，保持信阳市全市就业局势总体稳定。2022年度中央

财政累计安排信阳市就业补助资金 23,481.49万元，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信阳市 2022 年度就业补助资金共计到位

23,481.49 万元，资金到位率为 100%。实际支出 22,089.16

万元，预算执行率为 94.07%。

二、评价结论

依据设定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以及评分标准，评价组通

过数据采集、访谈、问卷调查等形式对 2022 年信阳市就业

补助资金进行客观评价，最终评价得分为 78.70分。评价等

级为“中”。

三、主要经验做法

（一）以政策引领为支撑，抓创新创业带就业。信阳市

举办创新大赛信阳选拔赛，组织线上线下各类招聘活动 612

场，服务企业 4735家，提供就业岗位 13万多个。

（二）抓重点群体保就业，社会群众就业满意度较高。

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再就业为 0.79万人，零就业家庭帮扶率为

100%，全市城镇登记失业率 2.17%，群众政策知晓率达到

89.47%，未因就业问题发生重大群体性事件情况。受补助人



员满意程度为 92.15%，受补助单位满意程度为 90.26%。

四、存在问题

（一）补助对象未充分体现就业创业支持重点，资金分

配及使用效率有待提升。一是补贴资金重点向兜底安置倾斜，

公益性岗位总体开发体量较大，就业、创业补贴资金占比不

足；二是预算编制不够精细。前期未经过摸底排查科学核定

各类补贴对象数量；资金分配因素较为单一。未充分贴合政

策要求资金分配因素；三是部分资金管理使用不规范、未落

实专款专用。浉河区支付应用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

金予以保障的公益岗位（保洁员）绩效工资，部分资金用于

购置设施设备等；淮滨县人社局就业创业服务相关资金支付

管理不规范。

（二）补助方式不够科学、高效，政策措施有待精进。

一是部分人社部门执行政策标准不一致。从公益性岗位补贴

方面，补助对象存在显著区别，补贴标准不一致。对于一次

性吸纳补贴，光山县和其他县区执行政策对象不同；二是部

分县区政策执行不符合办法要求。从执行就业政策来看，潢

川县对“三支一扶”人员生活补贴实际上全部为就业补助资

金，不符合政策中不足部分由省辖市、县（市、区）财政负

担的要求，从执行稳岗政策来看，潢川县见习补贴标准为每

人每月 1000元，与政策中为当地最低工资标准（1600元）

的 70%要求不符；三是个别县区公益性岗位管理不规范。光

山县公益性岗位补助中，存在个人工作时长为 3-4h，不满足

8h而领取全额补贴的情况，存在登记电话与实际接受补助人



员不符情况。

（三）对补助对象就业创业动态跟踪不够及时，政策效

果有待强化。一是主管部门对补助对象就业创业动态跟踪不

够及时，长效影响机制有待健全。二是部分地区对受补助对

象就业状态跟踪统计存在一定滞后，对获取技能培训证书后

就业创业人数统计跟进不及时；三是政策内容有待优化，可

持续发展能力需持续提升。部分政策补贴对象、补贴标准需

结合信阳市实际进一步优化、完善，不断提高补助政策与经

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适应性。

五、有关建议

（一）明确补助资金支持重点，规范资金分配使用。加

大对就业创业补助政策倾斜力度。一是建议后续年度，各县

区在预算额度内合理调配，加大对就业、创业等相关补贴的

支持力度，适当降低公益性岗位等兜底安置政策的补贴力度，

由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等其他资金予以支持；二

是优化补贴资金核定及分配机制。做好前期调研工作，明确

预算编制依据。建议市人社局了解目前全市就业状况，同时

根据拟补助类型、补助对象数量等科学核定预算资金，根据

政策要求，综合考虑基础因素、投入因素和绩效因素合理分

配资金；三是规范落实补助资金专款专用。各项目单位强化

主体责任，加强资金管理，建立资金预警机制；加快资金执

行进度。预算单位切实做好项目支出绩效运行监控工作，做

好预算执行前期准备，及时关注支出进度，确保项目资金及

时支付到位。



（二）优化政策扶持方式，保证补贴精准高效、公平公

正。一是市级层面规范政策执行标准。建议市人社局为各县

区规范执行补贴政策提供支持引导。如，对就业补助资金与

衔接资金进行区分，明确就业补助资金适用对象范围；对全

日制、非全日制以及不同类别岗位补贴标准进行测算；统一

参考政策，明确适用对象，避免各地执行标准参差不齐；二

是县区层面规范落实各项补贴政策要求。其一，强化政策执

行。各县区主管部门明确项目前、中、后各阶段的质量保障

措施，加强对资金使用单位的管理监督。其二，加强补贴对

象抽查复核。各预算单位严格执行政策要求，合理确定补贴

对象。

（三）强化补助效果跟踪评估，提高政策可持续影响及

发展能力。一是持续关注受补助对象就业创业动态，了解后

续需求。建议主管部门在补贴发放完成后，及时跟踪受补助

对象的后续情况，了解其政策需求；二是完善政策动态调整，

制定奖补结合机制，促进激励相容。建议主管部门对于创业

运营补贴，建立多元化补贴方式，也可根据吸纳就业人员的

数量进行奖励，根据在孵化基地运营年限进行梯度补贴，提

高资金补助效益。

六、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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